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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14 日 
經濟部公告  經授貿字第 09940011220 號 

主  旨：預告修正「原產地證明書管理辦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經濟部。 
二、修正依據：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二第四項。 
三、 「原產地證明書管理辦法」修正條文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國際貿易局全球資

訊網站（網址：http://cweb.trade.gov.tw）首頁之公告欄。 
四、對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隔日起 7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二) 地址：臺北市湖口街 1 號 
(三) 電話：02-23977371 
(四) 傳真：02-23970522 
(五) 電子郵件：boft@trade.gov.tw 

部  長 施顏祥 

原產地證明書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原產地證明書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布施行後，歷

經四次修正。本次為配合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二修正及實務需要，修正本辦法名稱為「原產地證明

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辦法」，並擬具本辦法修正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依本辦法申請及簽發原產地證明書之類別。（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考量廠商實務需要，比照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之相關規定，修正不得認定為實質轉型作

業之加工工序範圍。（修正修文第五條） 
三、 原產地為外國之原產地證明書，其原產地之認定依據。（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 加工證明書之核發基準及簽發單位之條件。（修正條文第七條及第八條） 
五、 准予簽發單位簽發特定原產地證明書之條件。（修正條文第九條） 
六、 簽發單位辦理簽發所使用之章戳及人員簽名樣章等應先送件審查。（修正條文第十條） 
七、 加工證明書及貨品由第三國直接輸往進口國之原產地證明書之申請人定義。（修正條文第十

一條） 
八、 申請人及簽發單位應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申請或簽發。（修正條文第十二條及第十三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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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原產地及加工證明書之使用者識別碼申請、資料送達、列印、跨國境傳輸、簽發份數及簽章

效力等。（修正條文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十、 原產地及加工證明書申請書應載明事項與應檢具之文件。（修正條文第十六條至第二十三

條、第二十五條） 
十一、 原產地及加工證明書之填載、註銷、換發、遺失補發、塗改及申辦年限等事項。（修正條

文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八條） 
十二、 簽發單位及申請人接受查核及資料保存年限。（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 
十三、 原產地及加工證明書之收費數額。（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十四、 為配合電子資料傳輸系統之更新時程，授權有關加工證明書及貨品由第三國直接輸往進口

國之原產地證明書申請之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另定之。（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原產地證明書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

辦法 
原產地證明書管理辦法 配合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二第

四項規定，修正本辦法名

稱。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貿易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二十條之二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貿易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二十條之二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原產地證明書分為原產

地為我國之原產地證明書及原

產地為外國之原產地證明書。 
原產地為外國之原產地證

明書分為外貨復出口之原產地

證明書及貨品由第三國直接輸

往進口國之原產地證明書。 

 一、 本條新增。 
二、依本辦法申請及簽發原

產地證明書之種類。 

第三條 輸出貨品以我國為原產

地者，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 
一、 貨品在我國境內完全取得

或完全生產者。 
二、 貨品之加工、製造或原材

料涉及我國與其他國家或

第二條 輸出貨品以我國為原產

地者，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 
一、 貨品在我國境內完全取得

或完全生產者。 
二、 貨品之加工、製造或原材

料涉及我國與其他國家或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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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共同參與者，以在我

國境內產生最終實質轉型

者為限。 

地區共同參與者，以在我

國境內產生最終實質轉型

者為限。 

第四條 前條第一款所稱完全取

得或完全生產之貨品如下： 
一、 在我國境內挖掘出之礦產

品。 
二、 在我國境內收割或採集之

植物產品。 
三、 在我國境內出生及養殖之

活動物。 
四、 在我國境內活動物取得之

產品。 
五、 在我國境內狩獵或漁撈取

得之產品。 
六、 在我國註冊登記之船舶自

海洋所獲取之漁獵物及其

他產品或以其為材料產製

之產品。 
七、 自我國領海外具有開採權

之海洋土壤或下層土挖掘

出之產品。 
八、 在我國境內所收集，且僅

適用於原料回收中使用過

之物品或製造過程中所產

生之賸餘物、廢料。 
九、 在我國境內取材自前八款

生產之貨品。 

第三條 前條第一款所稱完全取

得或完全生產之貨品如下： 
一、 在我國境內挖掘出之礦產

品。 
二、 在我國境內收割或採集之

植物產品。 
三、 在我國境內出生及養殖之

活動物。 
四、 在我國境內活動物取得之

產品。 
五、 在我國境內狩獵或漁撈取

得之產品。 
六、 在我國註冊登記之船舶自

海洋所獲取之漁獵物及其

他產品或以其為材料產製

之產品。 
七、 自我國領海外具有開採權

之海洋土壤或下層土挖掘

出之產品。 
八、 在我國境內所收集，且僅

適用於原料回收中使用過

之物品或製造過程中所產

生之賸餘物、廢料。 
九、 在我國境內取材自前八款

生產之貨品。 

條次變更。 

第五條 第三條第二款所稱實質

轉型，除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以下簡稱貿易局）為配合進

口國規定之需要，或視貨品特

性，或特定區域另為認定者

外，指下列情形： 
一、 原材料經加工或製造後所

第四條 第二條第二款所稱實質

轉型，除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以下簡稱貿易局）為配合進

口國規定之需要，或視貨品特

性，或特定區域另為認定者

外，指下列情形： 
一、 原材料經加工或製造後所

一、 條次變更。 
二、 第一項配合條次變更，

酌作文字修正。 
三、 為應廠商實務需要，爰

比照進口貨物原產地認

定標準之相關規定，修

正第三項不得認定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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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之貨品與其原材料歸

屬之我國海關進口稅則前

六位碼號列相異者。 
二、 貨品之加工或製造雖未造

成前款所述號列改變，但

已完成重要製程或附加價

值率超過百分之三十五

者。 
前項第二款附加價值率之

計算公式如下：【貨品出口價

格（F.O.B.）－直、間接進口

原材料及零件價格（C.I.F.）】

／【貨品出口價格（F.O.B.）】 
第一項貨品僅從事下列之

作業者，不得認定為實質轉型

作業： 
一、 運送或儲存期間所必要之

保存作業。 
二、 貨品為銷售或裝運所為之

分類、分級、分裝、包

裝、加作記號或重貼標籤

等作業。 
三、 貨品之組合或混合作業，

未使組合後或混合後之貨

品與被組合或混合貨品之

特性造成重大差異。 
四、 簡單之切割或簡易之接

合、裝配或組裝等加工作

業。 
五、 檢測、簡單之乾燥、稀釋

或濃縮作業而未改變其性

質。 

產生之貨品與其原材料歸

屬之我國海關進口稅則前

六位碼號列相異者。 
二、 貨品之加工或製造雖未造

成前款所述號列改變，但

已完成重要製程或附加價

值率超過百分之三十五

者。 
前項第二款附加價值率之

計算公式如下：【貨品出口價

格（F.O.B.）－直、間接進口

原材料及零件價格（C.I.F.）】

／【貨品出口價格（F.O.B.）】

第一項貨品僅從事下列之

作業者，不得認定為實質轉型

作業： 
一、 運送或儲存期間所必要之

保存作業。 
二、 貨品為銷售或為裝運所為

之分類、分級、分裝或包

裝等作業。 
三、 貨品之組合或混合作業，

未使組合後或混合後之貨

品與被組合或混合貨品之

特性造成重大差異。 
四、 簡單之裝配作業。 
五、 簡單之稀釋作業而未改變

其性質者。 

質轉型作業之加工工序

範圍，及酌作文字修

正。 

第六條 外貨復出口之原產地證

明書應以下列文件之一所載之

原產國為原產地： 

一、 本條新增。 
二、 增訂原產地為外國之原

產地證明書，其原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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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原產國原產地證明書。 
二、 原進口報單影本。 
三、 其他經貿易局許可之相關

進口證明文件。 
貨品由第三國直接輸往進

口國之原產地證明書應以原產

國原產地證明書所載之原產國

為原產地。 

之認定依據。 

第七條 外貨在我國進行加工後

復出口，其加工未符合第三條

第二款情形者，得申請在我國

加工之加工證明書。 

一、 本條新增。 
二、 鑒於實務上外貨在我國

進行加工，其加工符合

現行條文第二條第二款

實質轉型情形者，得申

請原產地證明書；對於

其加工雖未符合實質轉

型情形，而仍有申請加

工證明書之需要者，爰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加工證明書

之核發基準。 

第八條 依本法第二十條之二第

一項或第二項本文簽發原產地

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之財團法

人、工業團體、商業團體、農

會、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

作社或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銷

協會，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財團法人 

(一) 屬經濟部監督之經濟事

務財團法人。 
(二) 捐助章程之業務項目含

接受政府委託核發產業

所需相關證明。 
二、 工、商業團體 

(一) 最近二年經人民團體主

第五條 依本法第二十條之二第

一項或第二項本文簽發原產地

證明書之財團法人、工業團

體、商業團體、農會、漁會、

省級以上之農業合作社或省級

以上之農產品產銷協會，應符

合下列條件： 
一、 財團法人 

(一) 屬經濟部監督之經濟事

務財團法人。 
(二) 捐助章程之業務項目含

接受政府委託核發產業

所需相關證明。 
二、工、商業團體 

(一) 最近二年經人民團體主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加工證明書

之簽發單位及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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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評鑑為甲等以上

或經人民團體主管機關

認定最近二年會務運作

正常。 
(二) 前一年內無受貿易局停

止六個月以上簽發原產

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

之處分或終止委託之紀

錄。 
三、 農會 

(一) 縣（市）級以上之農

會。 
(二) 最近二年經其主管機關

考核為甲等以上或認定

最近二年會務運作正

常。 
(三) 組織章程之業務項目含

接受政府委託或經其主

管機關特准辦理事項。 
(四) 前一年內無受貿易局停

止六個月以上簽發原產

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

之處分或終止委託之紀

錄。 
四、 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

作社或省級以上之農產品

產銷協會 
(一) 最近二年經其主管機關

考核為甲等以上或認定

最近二年會（社）務運

作正常。 
(二) 組織章程之業務項目含

接受政府委託或經其主

管機關特准辦理事項。 
(三) 前一年內無受貿易局停

管機關評鑑為甲等以上

或經人民團體主管機關

認定最近二年會務運作

正常。 
(二) 前一年內無受貿易局停

止六個月以上簽發原產

地證明書之處分或終止

委託之紀錄。 
三、 農會 

(一) 縣（市）級以上之農

會。 
(二) 最近二年經其主管機關

考核為甲等以上或認定

最近二年會務運作正

常。 
(三) 組織章程之業務項目含

接受政府委託或經其主

管機關特准辦理事項。

(四) 前一年內無受貿易局停

止六個月以上簽發原產

地證明書之處分或終止

委託之紀錄。 
四、 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

作社或省級以上之農產品

產銷協會 
(一) 最近二年經其主管機關

考核為甲等以上或認定

最近二年會（社）務運

作正常。 
(二) 組織章程之業務項目含

接受政府委託或經其主

管機關特准辦理事項。

(三) 前一年內無受貿易局停

止六個月以上簽發原產

地證明書之處分或終止



行政院公報 第 016 卷 第 114 期  20100618  財政經濟篇 

 

止六個月以上簽發原產

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

之處分或終止委託之紀

錄。 

委託之紀錄。 

第九條 工業團體、商業團體、

農會、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

合作社或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

銷協會，符合前條簽發條件，

得向貿易局申請核准其簽發本

法第二十條之二第二項但書之

特定原產地證明書，但簽發單

位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貿易

局得不核准其簽發前項之特定

原產地證明書： 
一、 不符合國際條約、協定、

協議或其授權商定文件之

規定或外國政府之要求。 
二、 未依第十條規定檢送文

件，經貿易局限期補正，

逾期不補正。 
三、 簽發單位申請時之前一年

度原產地證明書簽發量未

達原產地證明書總簽發量

之千分之一。 
經貿易局核准簽發特定原

產地證明書之簽發單位，依本

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受停

止簽發特定原產地證明書處

分，停止簽發期滿，欲簽發特

定原產地證明書者，須依前項

規定重新申請。 

第六條 工業團體、商業團體、

農會、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

合作社或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

銷協會，符合前條簽發條件，

且前一年內經貿易局考核列為

績優簽發單位者，得向貿易局

申請核准其簽發本法第二十條

之二第二項但書之特定原產地

證明書。 
經貿易局核准簽發特定原

產地證明書之簽發單位，依本

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受停

止簽發特定原產地證明書處

分，停止簽發期滿，欲簽發特

定原產地證明書者，須依前項

規定重新申請。 

一、 條次變更。 
二、 為應特定原產地證明書

之簽發需求，及實務執

行面之考量，爰變更簽

發單位之申請資格，刪

除第一項「且前一年內

經貿易局考核列為績優

簽發單位者」之文字。

三、 另為應貿易局審查及管

理需要，以期符合國際

條約、協定、協議或其

授權商定文件之規定或

外國政府對特定原產地

證明書之簽發要求，原

第八條移至本條第一

項，另為避免特定原產

地證明書之簽發單位家

數過於浮濫，爰增訂簽

發單位申請時之前一年

度產證簽發量未達總產

證簽發量之千分之一，

貿易局得不予核准。對

於不符合第三款情形，

貿易局仍得視實際需要

予以核准。 

第十條 財團法人、工業團體、

商業團體、農會、漁會、省級

以上之農業合作社或省級以上

之農產品產銷協會，依本法第

第七條 財團法人、工業團體、

商業團體、農會、漁會、省級

以上之農業合作社或省級以上

之農產品產銷協會，依本法第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第一項簽發

加工證明書前應先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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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二項簽

發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

書，應事先檢具下列文件送貿

易局審查： 
一、 依法核准設立及符合第八

條或第九條條件之證明文

件。 
二、 使用於原產地證明書或加

工證明書上之簽發單位章

戳及簽發人員之簽名樣

章。 
三、 符合貿易局規定簽發原產

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之

軟硬體設備清單。 
四、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

書線上作業系統使用申請

書。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月○日修正前已為本法第

二十條之二第二項原產地證明

書之簽發單位，且於該日前一

年內未受有貿易局停止六個月

以上簽發原產地證明書處分

者，得檢具使用於加工證明書

上之簽發單位章戳及簽發人員

之簽名樣章，送貿易局審查辦

理簽發加工證明書，不適用前

項規定。 
前二項簽發人員之簽名樣

章，於送件審查時經表明其使

用與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

書上相同者，得免檢具該文

件。 
第一項及第二項使用於原

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之簽

二十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二項簽

發原產地證明書，應事先檢具

下列文件送貿易局審查： 
一、 依法核准設立及符合第五

條或第六條條件之證明文

件。 
二、 使用於原產地證明書上之

簽章樣式及簽發人員之簽

名樣章。 
三、 符合貿易局規定簽發原產

地證明書之軟硬體設備清

單。 
四、 原產地證明書線上作業系

統使用申請書。 
前項第二款使用於原產地

證明書之簽章樣式及簽發人員

之簽名樣章修改時，應先送貿

易局辦理變更。 

審查之規定；另配合實

務用語，第一項第二款

將「簽章樣式」修正為

「簽發單位章戳」。 
三、 為減少原簽發原產地證

明書簽發單位辦理簽發

加工證明書之準備文

件，配合本辦法第八條

簽發條件，增訂第二項

本辦法於本次修正施行

前，屬本法第二十條之

二第二項之產證簽發單

位得檢具章戳送貿易局

審查，不適用第一項規

定。 
四、 為簡化簽發單位準備簽

發人員之簽名樣章作

業，增訂第三項規定使

用於原產地證明書及加

工證明書上之簽發人員

簽名樣章，得以表明通

用之意。 
五、 原第二項移至第四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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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單位章戳及簽發人員之簽名

樣章修改時，應先送貿易局辦

理變更。 

 第八條 工業團體、商業團體、

農會、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

合作社或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

銷協會申請簽發本法第二十條

之二第二項但書之特定原產地

證明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貿易局得不予核准： 
一、 不符合第六條第一項之申

請條件。 
二、 不符合外國政府要求。 
三、 未依第七條規定檢送文

件，經貿易局限期補正，

逾期不補正。  

一、 本條刪除。 
二、 本條文移至修正條文第

九條第一項，爰予刪

除。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稱原產地證

明書與加工證明書申請人，指

輸出貨品之國內實際出口人，

但經貿易局專案核准者，不在

此限。 
貨品由第三國直接輸往進

口國之原產地證明書申請人，

指國內賣方。 

第九條 本辦法所稱原產地證明

書申請人，指輸出貨品之國內

實際出口人。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加工證明書

申請人之定義，及經貿

易局專案核准者，得不

以輸出貨品之國內實際

出口人為申請人。 
三、 為應國際三角貿易之

需，增訂第二項貨品由

第三國直接輸往進口國

之原產地證明書申請人

之定義。 

第十二條 原產地證明書與加工

證明書申請人（以下簡稱申請

人）及簽發單位，除經貿易局

同意者外，應以電子資料傳輸

方式，透過貿易局建置之原產

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線上作

業 系 統 （ 以 下 簡 稱 作 業 系

第十條 原產地證明書申請人

（以下簡稱申請人）及原產地

證明書簽發單位（以下簡稱簽

發單位），除經貿易局同意者

外，應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

透過貿易局建置之原產地證明

書線上作業系統，辦理原產地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應以電子資

料傳輸方式申請及簽發

加工證明書，並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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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辦理原產地證明書或加

工證明書申請及簽發業務。但

貿易局電腦系統故障時，得先

以書面方式辦理。 

證明書申請及簽發業務。但貿

易局電腦系統故障時，得先以

書面方式辦理。 

第十三條 申請人應以下列方式

為前條電子資料傳輸： 
一、 連結貿易局網站，登錄並

傳輸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

證明書資料。 
二、 透過便捷貿 e 網服務窗口

傳輸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

證明書資料。 

第十一條 申請人應以下列方式

為前條電子資料傳輸： 
一、 連結貿易局網站，登錄並

傳輸原產地證明書資料。

二、 透過便捷貿 e 網服務窗口

傳輸原產地證明書資料。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申請人應透

過貿易局網站或便捷貿

e 網服務窗口等電子資

料傳輸系統申辦加工證

明書。 

第十四條 申請人透過作業系統

申辦證明書前，除使用經濟部

簽發之工商憑證者外，其他應

先連結貿易局網站，向貿易局

申請使用者識別碼及密碼。 
前項申請人不具出進口廠

商資格者，須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第十二條 申請人透過貿易局原

產地證明書線上作業系統申辦

證明書前，除使用經濟部簽發

之工商憑證者外，其他應先連

結貿易局網站，向貿易局申請

使用者識別碼及密碼。 
前項申請人不具出進口廠

商資格者，須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申請人申辦

加工證明書應先向貿易

局申請使用者識別碼及

密碼。 

第十五條 以電子資料傳輸之原

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申請

案件，經簽發單位電腦記錄審

查後，視為已送達。 
前項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

證明書申請書送達簽發單位

後，申請人不得修正內容。 
第一項原產地證明書或加

工證明書申請案件經簽發單位

核准後，申請人得申請列印原

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或

申請將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

明書電子資料提供通關網路業

者為跨國境傳輸使用。 

第十三條 以電子資料傳輸之原

產地證明書申請案件，經簽發

單位電腦記錄審查後，視為已

送達。 
前項原產地證明書申請書

送達簽發單位後，申請人不得

修正內容。 
第一項原產地證明書申請

案件經簽發單位核准後，申請

人得申請列印原產地證明書，

或申請將原產地證明書電子資

料提供通關網路業者為跨國境

傳輸使用。 
簽發單位簽發原產地證明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加工證明書

之送達、列印、跨國境

傳輸、簽發份數及簽章

效力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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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發單位簽發原產地證明

書或加工證明書份數，限正本

三份及副本六份以內。因列印

不清晰或其他正當合理原因，

得增為正本五份及副本十份以

內。但經貿易局專案許可者，

則依許可文件憑辦。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

書須有簽發單位章戳及簽發人

員簽章後始生效力。 

書份數，限正本三份及副本六

份以內。因列印不清晰或其他

正當合理原因，得增為正本五

份及副本十份以內。但經貿易

局專案許可者，則依許可文件

憑辦。 
原產地證明書須有簽發單

位章戳及簽發人員簽章後始生

效力。 

第十六條 申請原產地為我國之

原產地證明書，申請書內容應

載明下列事項： 
一、 申請人、出口人及貨品製

造廠商之姓名、住所、身

分證字號；如係廠商，其

名稱、住所及統一編號。 
二、 外國進口人名稱及地址。 
三、 貨品分類號列、名稱及數

量。 
四、 出口港口及目的地國名與

港口。 
申請原產地為外國之原產

地證明書，申請書內容應載明

下列事項： 
一、 申請人及出口人之姓名、

住所、身分證字號；如係

廠商，其名稱、住所及統

一編號。 
二、 外國進口人名稱及地址。 
三、 貨品分類號列、名稱及數

量。 
四、 出口港口及目的地國名與

港口或轉口港。 
五、 原產國。 

第十四條 申請人申請原產地證

明書之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申請人、出口人及貨品製

造廠商之姓名、住所、身

分證字號；如係廠商，其

名稱、住所及統一編號。

二、 外國進口人名稱及地址。

三、 貨品分類號列、名稱及數

量。 
四、 出口港口及目的地國名與

港口。 
申請人申請外貨復出口原

產地證明書之內容應載明下列

事項： 
一、 申請人及出口人之姓名、

住所、身分證字號；如係

廠商，其名稱、住所及統

一編號。 
二、 外國進口人名稱及地址。

三、 貨品分類號列、名稱及數

量。 
四、 出口港口及目的地國名與

港口或轉口港。 
五、 原產國。 
六、 原進口報單號碼或相關進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辦法第二條規

定，需分項規定各種證

明書申請書應載明之事

項，爰修正第一項為申

請原產地為我國，並酌

作文字修正；修正第二

項為申請原產地為外

國，並修正同項第六款

為外貨復出口者之原進

口證明文件，及增訂第

七款為貨品由第三國直

接輸往進口國者之原產

國資料。 
三、 刪除第三項、第四項及

第五項之「外貨復出口

原產地證明書」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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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外貨復出口者，原進口報

單號碼或其他經貿易局許

可之相關進口證明文件。 
七、 貨品由第三國直接輸往進

口國者，其原產國之原產

地證明書號碼及原產國之

提單號碼或載有進出口地

之運送單據號碼。 
原產地證明書應有編碼及

發證日期。 
原產地證明書在二頁以上

時，應加蓋騎縫章戳。 
原產地證明書之格式，由

貿易局依各項貨品或用途之需

要分別定之。 

口證明文件。 
原產地證明書及外貨復出

口原產地證明書應有編碼及發

證日期。 
原產地證明書及外貨復出

口原產地證明書在二頁以上

時，應加蓋騎縫章戳。 
原產地證明書及外貨復出

口原產地證明書之格式，由貿

易局依各項貨品或用途之需要

分別定之。 

第十七條 申請原產地為我國之

原產地證明書，除符合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外，應於貨品

經海關放行後申請；申請時，

應檢具下列資料向簽發單位申

辦。但得透過作業系統登錄及

查詢之資料，不在此限： 
一、 原產地證明書申請書。 
二、 向海關申報之出口報單影

本或其他相關出口證明文

件；屬第四條第六款或第

七款之產品，於我國境外

出售者，得免附出口報單

影本，但應檢附其證明文

件。 
三、 依其他相關規定應檢附之

文件。 

第十五條 申請人除符合第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外，應於貨品經

海關放行後申請原產地證明

書；申請時，應檢具下列資料

向簽發單位申辦。但得透過原

產地證明書線上作業系統登錄

及查詢之資料，不在此限： 
一、 原產地證明書申請書。 
二、 向海關申報之出口報單影

本或其他相關出口證明文

件；屬第三條第六款或第

七款之產品，於我國境外

出售者，得免附出口報單

影本，但應檢附其證明文

件。 
三、 依其他相關規定應檢附之

文件。 

一、 條次變更。 
二、 增訂申請原產地為我國

之原產地證明書應檢具

之資料，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八條 申請外貨復出口原產

地證明書，除符合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規定外，應於貨品經海

第十六條 申請原產地填載為外

國之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

書，除符合第十七條第一項規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現行出口報單可合

併申報國貨及外貨，爰



行政院公報 第 016 卷 第 114 期  20100618  財政經濟篇 

 

關放行後辦理，並檢具下列資

料申辦。但得透過作業系統登

錄及查詢之資料，不在此限： 
一、 原產地證明書申請書。 
二、 向海關申報之原進口報單

影本或其他經貿易局許可

之相關進口證明文件。 
三、 向海關申報之出口報單影

本。 
四、 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

件。 

定外，應於貨品經海關放行後

辦理，並檢具下列資料申辦。

但得透過原產地證明書線上作

業系統登錄及查詢之資料，不

在此限： 
一、 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書

申請書。 
二、 向海關申報之原進口報單

影本或其他經貿易局許可

之相關進口證明文件。 
三、 向海關申報之外貨復出口

報單影本。 
四、 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

件。 

刪除外貨復出口等文

字。 

第十九條 申請貨品由第三國直

接輸往進口國之原產地證明

書，應檢具下列資料申辦： 
一、 原產地證明書申請書。 
二、 原產國之原產地證明書影

本。 
三、 提單影本或載有進出口地

之運送單據影本。 
四、 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

件。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辦法第二條規

定，增訂申請貨品由第

三國直接輸往進口國之

原產地證明書應檢具之

資料。 

第二十條 外貨於我國港口轉口

至他國，申請人申請外貨復出

口原產地證明書，應於貨品經

海關放行後始准辦理，並檢具

下列資料申辦。但得透過作業

系統登錄及查詢之資料，不在

此限： 
一、 以外國為原產地之原產地

證明書申請書。 
二、 向海關申報或通報之轉運

准單影本。 

第十九條 外貨於我國港口轉口

至他國，申請人申請外貨復出

口原產地證明書，應於貨品經

海關放行後始准辦理，並檢具

下列資料申辦。但得透過原產

地證明書線上作業系統登錄及

查詢之資料，不在此限： 
一、 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書

申請書。 
二、 向海關申報或通報之轉運

准單影本。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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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輸出國產地證明書影

本。 
四、 其他經貿易局專案許可之

相關證明資料。 

三、 原輸出國產地證明影本。

四、 其他經貿易局專案許可之

相關證明資料。 

第二十一條 申請人申請加工證

明書，其申請書內容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 申請人、出口人及貨品加

工廠商之姓名、住所、身

分證字號；如係廠商，其

名稱、住所及統一編號。 
二、 外國進口人名稱及地址。 
三、 貨品分類號列、名稱及數

量。 
四、 出口港口及目的地國名與

港口。 
五、 原產國。 
六、 原產國之原產地證明書號

碼、原進口報單號碼或其

他經貿易局許可之相關進

口證明文件。 
加工證明書應有編碼及發

證日期。 
加工證明書在二頁以上

時，應加蓋騎縫章戳。 
加工證明書之格式，由貿

易局定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申請人申請

加工證明書，其申請書

內容應載明之事項。 

第二十二條 申請加工證明書，

除符合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外，應於貨品經海關放行後辦

理；申請時，應檢具下列資料

向簽發單位申辦。但得透過作

業系統登錄及查詢之資料，不

在此限： 
一、 加工證明書申請書。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申請人申請

加工證明書應檢附之文

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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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產國之原產地證明書影

本、原進口報單影本或其

他經貿易局許可之相關進

口證明文件。 
三、 向海關申報之出口報單影

本或其他相關出口證明文

件。 
四、 依其他相關規定應檢附之

文件。 

第二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申請人於貨品經海關放行

前，得申請原產地為我國之原

產地證明書、原產地為外國之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 
一、 依進口國政府要求，須檢

附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

明書申請輸入許可。 
二、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

書須隨同貨品一併運送，

或貨品已向海關申報進

倉，但出口報單尚未放

行，或運輸期間在三日以

內。 
三、 依優質企業進出口貨物通

關辦法向海關申請核准為

優質企業。 
四、 其他經貿易局公告或專案

許可。 
前項申請，應檢具下列資

料向簽發單位申辦。但得透過

作業系統登錄及查詢之資料，

不在此限： 
一、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

書申請書。 
二、 出進口廠商登記、公司登

第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申請人於貨品經海關放行前，

得申請原產地證明書或原產地

填載為外國之外貨復出口原產

地證明書： 
一、 依進口國政府要求，須檢

附原產地證明書申請輸入

許可。 
二、 原產地證明書須隨同貨品

一併運送，或貨品已向海

關申報進倉，但出口報單

尚未放行，或運輸期間在

三日以內。 
三、 依優良廠商進出口貨物通

關辦法向海關申請核准為

優良廠商。 
四、 其他經貿易局公告或專案

許可。 
前項申請，應檢具下列資

料向簽發單位申辦。但得透過

原產地證明書線上作業系統登

錄及查詢之資料，不在此限：

一、 原產地證明書申請書。 
二、 出進口廠商登記、公司登

記、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

本或其他經貿易局指定之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第一項及第

二項申請人得於貨品經

海關放行前申請加工證

明書之情形，及申辦時

應檢具之文件規定。 
三、 配合法規將優良廠商改

為優質企業，爰第一項

第三款「優良廠商」修

正為「優質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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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

本或其他經貿易局指定之

相關文件。 
三、 符合前項條件之相關證明

文件。 
四、 商業發票或交易契約文

件。 
五、 屬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

書或加工證明書，另須檢

附原進口報單影本或其他

相關進口證明文件。 
六、 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

件。 
申請人應於前項原產地證

明書或加工證明書簽發後三十

日內或貿易局公告之期限內，

透過作業系統登入海關放行之

出口報單號碼及項次，或檢具

相關出口證明文件，向原簽發

單位申請補結案；前揭公告應

刊登政府公報。 

相關文件。 
三、 符合前項條件之相關證明

文件。 
四、 商業發票或交易契約文

件。 
五、 屬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

書，另須檢附原進口報單

影本或其他相關進口證明

文件。 
六、 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

件。 
申請人應於前項原產地證

明書簽發後三十日內或貿易局

公告之期限內，透過原產地證

明書線上作業系統登入海關放

行之出口報單號碼及項次，或

檢具相關出口證明文件，向原

簽發單位申請補結案；前揭公

告應刊登政府公報。 

第二十四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簽發單位不得受理其

前條之申請： 
一、 受貿易局撤銷、廢止或註

銷出進口廠商登記或受停

止出口處分之申請人。 
二、 申請人未依前條規定於三

十日內或貿易局公告之期

限內辦理補結案。 

第十八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簽發單位不得受理其前

條之申請： 
一、 受貿易局撤銷、廢止或註

銷出進口廠商登記或受停

止出口處分之申請人。 
二、 申請人未依前條規定於三

十日內或貿易局公告之期

限內辦理補結案。 

條次變更。 

第二十五條 申請人於貨品出口

放行六十日後始申請原產地證

明書或加工證明書者，應檢具

海關核發之出口報單證明用

聯。但得透過作業系統查詢之

第二十條 申請人於貨品出口放

行六十日後始申請原產地證明

書者，應檢具海關核發之出口

證明用聯。但得透過原產地證

明書線上作業系統查詢之資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加工證明書

之申請人於貨品出口放

行六十日後始申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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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不在此限。 料，不在此限。 應檢具海關資料之規

定。 
三、 配合海關實務，「出口

證明用聯」修正為「出

口報單證明用聯」。 

第二十六條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

工證明書之出口人名稱欄如填

載為申請人或出口報單之買方

以外之第三人，除依本辦法相

關規定辦理外，應另檢具申請

人與該第三人之交易相關證明

文件影本，或另檢附經貿易局

專案許可文件憑辦。 

第二十一條 原產地證明書之出

口人名稱欄如填載為申請人或

出口報單之買方以外之第三

人，除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外，應另檢具申請人與該第三

人之交易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或另檢附經貿易局專案許可文

件憑辦。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加工證明書

之出口人名稱欄填載第

三人時應檢具之文件。

第二十七條 申請原產地證明書

或加工證明書註銷或註（繳）

銷換發者，申請人應檢具原核

發之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

書全份，向原簽發單位申請辦

理；無法檢附全份者，得檢附

貿易局專案許可文件憑辦。 
申請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

證明書遺失補發者，申請人應

檢具說明資料，向原簽發單位

申請辦理。補發後再申請遺失

補發者，應另檢附貿易局專案

許可文件憑辦。 
申請辦理原產地證明書或

加工證明書註銷、註（繳）銷

換發或遺失補發，應自簽發單

位簽發之日起二年內為之。 

第二十二條 申請原產地證明書

註銷或註（繳）銷換發者，申

請人應檢具原核發之原產地證

明書全份，向原簽發單位申請

辦理；無法檢附全份者，得檢

附貿易局專案許可文件憑辦。

申請原產地證明書遺失補

發者，申請人應檢具說明資

料，向原簽發單位申請辦理。

補發後再申請遺失補發者，應

另檢附貿易局專案許可文件憑

辦。 
申請辦理原產地證明書註

銷、註（繳）銷換發或遺失補

發，應自簽發單位簽發之日起

二年內為之。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第一項、第

二項及第三項加工證明

書之註銷、遺失補發及

申辦年限等規定。 

第二十八條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

工證明書不得塗改；其經塗改

者，無效。 

第二十三條 原產地證明書不得

塗改；其經塗改者，無效。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加工證明書

不得塗改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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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簽發單位對申請人

提供之申請資料，應負保密責

任。 
申請人提供之書面資料，

簽發單位應自簽發之日起保存

二年，以供貿易局查核，期滿

予以銷毀。 
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

書電子資料，應自簽發之日起

保存五年，期滿予以銷毀。 

第二十四條 簽發單位對申請人

提供之申請資料，應負保密責

任。 
申請人提供之書面資料，

簽發單位應自簽發之日起保存

二年，以供貿易局查核，期滿

予以銷毀。 
原產地證明書電子資料，

應自簽發之日起保存五年，期

滿予以銷毀。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加工證明書

簽發單位應負保密義

務、及對書面申請資料

及電子資料保存年限等

規定。 

第三十條 貿易局得隨時派員查

核簽發單位之簽發作業。 
簽發單位對於申請人申請

簽發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

書時，發現有虛偽不實情事或

原產地認定之質疑，應報請貿

易局處理。 

第二十五條 貿易局得隨時派員

查核簽發單位之簽發作業。 
簽發單位對於申請人申請

簽發原產地證明書時，發現有

虛偽不實情事或原產地認定之

質疑，應報請貿易局處理。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加工證明書

簽發單位接受查核及舉

發申請人虛偽不實情事

之規定。 

第三十一條 貿易局得要求申請

人提供原產地證明書之貨品來

源證明文件資料或加工證明書

之加工證明文件資料，以供查

核其原產地或加工事實。 
前項文件資料，申請人應

自簽發之日起保存五年。 

第二十六條 貿易局得要求申請

人提供原產地證明書之貨品來

源證明文件資料，以供查核其

原產地。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法第二十條之

二規定，增訂第一項加

工證明書申請人需提供

證明文件供貿易局查核

之規定。 
三、 增列第二項申請人對於

相關文件保存年限之規

定。 

第三十二條 簽發單位簽發原產

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其收

費數額，每件新臺幣二百五十

元；繳銷換發或遺失補發，不

另收取費用。 

第二十七條 簽發單位簽發原產

地證明書，得收取費用；其收

費數額，每件新臺幣二百五十

元；繳銷換發或遺失補發，不

另收取費用。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增訂加工證明書

收費數額之規定。 

第三十三條 第三條至第五條、

第八條、第十五條至第十八

條、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九條

之事項，於國際條約、協定、

第二十八條 第二條至第五條、

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

條及第二十三條之事項，於國

際條約或貿易協定有規定者，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本辦法條次變更，

及考量實務需要，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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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或其授權商定文件有規定

者，不適用之；如國際條約、

協定、協議或其授權商定文件

未規定者，仍應依本辦法之規

定辦理。 

不適用之；如國際條約或貿易

協定未規定者，仍應依本辦法

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但第七條、第十三條、第

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有關加

工證明書申請之施行日期，第

十三條及第十九條有關貨品由

第三國直接輸往進口國之原產

地證明書申請之施行日期，由

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一、 條次變更。 
二、 為配合電子資料傳輸系

統之更新時程，授權有

關加工證明書及貨品由

第三國直接輸往進口國

之原產地證明書申請之

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

經濟部另定之。 

 


